
 

PwC Taiwan | 1 

 

 

 

 

 

本刊旨在帶給您最新的金融法令變動訊息，協助您快速掌握並及早因應法令變動所帶來的潛

在變化及挑戰。彙總僅供參考，如您需要更進一步之意見及資訊，歡迎與我們的專業團隊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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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法規函令變動 

01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規定，金管會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將使財務報告之表達及揭露更透明、更具比較性，並將進行法規預告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02 日 資料來源：金管會 1141202 新聞稿 

配合我國將於民國（下同）117 會計年度適用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

（以下簡稱「IFRS 18」）規定，並參考外界建議財務報告申報採無紙化，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金管會」）研擬修正「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以下簡稱「編製準則」）部分條文，將

依行政程序法規定於近日內預告，以徵求各方意見。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8 號「財務報表中之表達與揭露」規定，修正下列規定： 

（一）損益表收益與費損分類方式調整： 

1. 明定綜合損益表之收益及費損應按營業、投資、籌資、所得稅或停業單位等種類分別列報，以利

投資人更清楚了解損益來源，並考量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除包括移轉商品或勞務之收入及成本外，

亦可能包括特定主要經營活動所產生之收入及成本，爰修正營業收入及營業成本之定義，另新增或

刪除某些小計項目，例如：新增「以有效利息法計算之利息收入」、「營業損益」、「籌資前稅前損益」

等小計，刪除「其他收入」、「財務成本」等單行項目。 

2. 此外，企業必須判斷自身主要經營活動範圍，例如：以提供融資為主的金融機構，其借款產生的

利息收入應分類於營業種類，與一般企業須將利息收入分類於投資種類不同；或以投資為主的投控

公司，其投資不動產或金融商品相關的損益應分類為營業種類，以符合其營業特性。 

（二）加「營業費用」分類方式之彈性：現行編製準則規定企業應採「功能別」方式分類營業費用

（例如：按銷售、管理、研發等功能分類），本次修正後改為原則以功能別為主，企業也可以選擇採

「性質別」（例如：按員工福利、折舊、攤銷、減損等性質分類）或功能別及性質別二者並用。企業

可依自身營運特性選擇最適合的方式呈現。 

（三）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小幅修正： 

1. 明定企業應於資產負債表單獨列報商譽。 

2. 因應損益表分類改變，同步修正現金流量表格式。 

（四）增加附註揭露：新增應於附註揭露減損損失、存貨沖減等性質別費用資訊，此外，應揭露管理

階層自訂的績效衡量指標（MPM）相關資訊，例如：公司若於法說會公開文件使用「調整後營業利

益」、「EBITDA」等指標，需於財報附註中清楚說明其計算方式與調整項目，以避免投資人誤解。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512020002&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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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推動財報申報無紙化：為落實減碳及永續，現行以紙本方式申報與抄送之財務報告及相關附件，

自公告申報 115 年第 1 季財務報告起，將全面改為以電子檔案上傳至金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無須再申報紙本財報。 

金管會表示，為廣納多方意見以期修正方向臻於周延，此次修正草案除將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外，亦

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該草案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草案預告公告刊

登公報之翌日起 30 日內，自金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之「草案預告」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

詢金管會證期局。 

 

 

PwC 觀察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下稱「IASB」）

於 113 年 4 月 9 日發布 IFRS 18，，全面代代現行國際會計準則第 1 號「財務報表之

表達」（下稱 IAS 1），以加強財務報表與投資人之溝通。IFRS 18 有限度的變動既

有 IAS 1 之原則，故 IFRS 18 將不影響財務報表項目之認列或衡量，但可能改變企

業所報導的營業損益。我國公開發行公司於 117 會計年度適用 IFRS 18 後，宜因應

調整內部控制制度及會計作業流程，並向投資人清楚說明損益表結構之變動原因與

影響。 

 
 

 

02 金管會公布 116 年公平待客原則評核機制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資料來源：金管會 1141118 新聞稿 

金管會為持續推動金融服務業落實公平待客原則，已請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以下

簡稱「證基會」）研提 116 年度評核機制，案經證基會邀請專家學者討論完竣，決議有關評核指標、

加強評核重點、評核結果公布方式及表揚獎項，延續 115 年度之評核機制。 

一、 116 年度之評核機制以及表揚獎項如下： 

116 年評核對象，共計 104 家金融服務業，包括： 

（一）銀行業：36 家（含 3 家純網銀）。 

（二）證券期貨業：資本額新臺幣 100 億元以上綜合證券商 9 家及其他綜合證券商 19 家。 

https://law.fsc.gov.t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511180002&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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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險業：人壽保險公司 21 家及產物保險公司 19 家。 

二、 116 年評核期間，為 115 年 1 月 1 日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 

三、 116 年評核指標，分兩大類，總分 130 分： 

（一）第一大類「公平待客原則 10 項原則」（共 100 分），每一原則之評核指標各占 10 分，各原則

配分權重為落實情形占 80 %，，金融費費議議情形占 20%，；落實情形分數依依受評機構業務單位、法

令遵循或風險管理單位、內部稽核單位之執行情形計算平均分數得出。 

（二）第二大類「董事會推動之重視及具體作為等情形」（共 30 分）。 

（三）額外減分項目：依金融檢查與日常監理情形違失之情節輕重扣分。 

四、 116 年加強評核重點： 

（一）將業者防制詐騙之措施及成效納為「注意與忠實義務原則」加分項目。 

（二）將申訴處理機制之健全性納為「申訴保障原則」加分項目。 

（三）將解決改善高齡及身心障礙者數位落差之措施及成效納為「友善服務原則」加分項目。 

五、 116 年評核結果公布方式及表揚獎項： 

（一） 評核結果依各業別分二級距公布前 50%受評機構名單（第一級距為前 25%、第二級距為前

50%扣除第一級距，按業者名稱筆畫順序公布）。 

（二）表揚獎項包括優良獎及最佳進步獎。前者依表揚各業別前 25%受評機構；後者最佳進步獎依

各業別 1 名。 

金管會持續藉由推動公平待客原則相關措施，深化金融服務業以公平待客為核心之企業文化，增進

對於金融費費者之保護，助益我國整體金融服務業穩健發展。 

 

 

PwC 觀察 

116 年金融服務業公平待客原則評核延續 115 年之評核架構，持續以公平待客原則

落實與金融費費議議情形作為主要配分項目，並保留金融檢查及日常監理情形為減

分項目，顯示監管重心轉向核心原則的執行。針對 116 年度之評核，金融機構除宜

熟悉線上評核作業系統之操作、檢視既有公平待客自評相關機制及擬定優化措施

外，亦可考量金管會評核發現建議事項，針對特定業務作業流程，執行秘密客查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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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測試等，以檢視相關措施之落實情形。 

 
 

 

03 關注民眾需求 用心服務細節 金管會發布「數位金融服務包容性指引」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資料來源：金管會 1141113 新聞稿 

為營造多元、公平、具包容性與可及性的數位金融環境，並持續鼓勵及引導金融機構、周邊單位及相

關公會等（以下簡稱「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關注不同類型民眾的需求，設計並提供完善的數位金

融服務，金管會於今日發布「數位金融服務包容性指引」（以下簡稱「本指引」），期使更多民眾能信

任且樂於使用數位金融服務。 

金管會表示，本指引涵蓋「以人為本提供數位金融服務」、「促進公平性與可及性」、「監測評估與持續

精進」等三大面向，建議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宜關注的重要事項，並提供情境範例，以利業者理解與

參考推動。本指引重點內容說明如下： 

一、 前言：說明本指引的推動目的及參考依據，並強調性質為行政指導，作為鼓勵與引導實務執行

的參考方向。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可依據所經營業務主軸項目、營運規模、服務內容、主要服務對

象、使用者需求及企業社會責任等，自行評估後決定適當的推動方式。 

二、 以人為本提供數位金融服務：建議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瞭解使用者的差異化需求與偏好，並與

利害關依人適時溝通，以設計操作簡便、簡單明瞭的數位金融服務。服務經測試與調整後上線，於調

整或下架前充分揭露或通知重要資訊，並持續提升員工知識及應對能力。此外，鼓勵數位金融服務

提供者逐步導入無障礙網頁設計，並以官方入口網站代得及維持全網站無障礙標章作為長期推動目

標，以減少使用者在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或障礙。 

三、 促進公平性與可及性：讓樂齡者、身心障礙者或是對數位金融操作不熟悉的民眾，都能以簡單

易懂、無障礙，以及可負擔成本使用數位金融服務，並避免於服務過程中產生偏見或歧視的情形。金

管會也鼓勵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以負責任態度，開發多元化的創新金融服務，提升使用便捷性及使

用意願，擴大服務覆蓋性並降低排他性。 

四、 監測評估與持續精進：將使用者需求與金融環境的變化納入考量，蒐集使用者與利害關依人意

見，掌握市場創新發展趨勢，並評估導入新興科技、技術或工具，透過適時檢討與滾動式調整，優化

使用體驗與便利性，確保數位金融服務的設計、操作流程、使用介面等面向符合實際需要。 

金管會表示，金融業是信任的產業，而信任不僅來自資金的安全，更深植於具有溫度的服務。數位金

融服務提供者若願意多花心力關注民眾的需求，用心完善服務各項細節，就可獲得更多信任與肯定。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511130002&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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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近期透過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及台灣金融研訓院委託辦理的數位金融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顯

示，民眾關心安全性、多元應用場景、友善介面與操作、金融科技創新等議題，在本指引內容也多有

涉略，值得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關注與推動。 

金管會未來將持續與金融業、金融周邊單位及相關部會或機構合作，因應社會發展及民眾需求，適

時滾動檢討並強化相關政策措施，期能共同打造以人為本、兼顧安全與便利的數位金融環境。 

 

 

PwC 觀察 

為保障數位金融弱勢族群及遵循本指引之要求，數位金融服務提供者宜逐步落實相

關配套措施，例如：定期對各族群客戶進行需求調查、採用適當措施避免 AI 模型

數據收集限制造成歧視，並將本指引內容納入內控制度及作業程序規範等。金融機

構並應留意，本指引之內容未來將有機會納入永續金融評鑑之參考項目，應持續關

注後續發展及盡速應對本指引之相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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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稅務法規變動 

01 
申請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與資通安全

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及節能減碳之投資抵減應注意事項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5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1205 新聞稿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智慧機械、導入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節能減碳之相關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

服務之支出，以提高營運或生產效能、提供智慧服務、提升資通安全防護能力或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者，向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提出具一定效益之投資計畫，並經專案核准者，得申請適用投資抵

減。 

該局說明，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支出總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20

億元以下者，得選擇於支出金額 5%限度內，抵減交貨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或於支出金額

3%限度內，自交貨當年度起 3 年內抵減各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抵減稅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

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且抵減方式應於辦理交貨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擇定，

於該年度結算申報期間屆滿後不得變更。如同一課稅年度有合併適用其他投資抵減，其合計得抵減

總額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50%為限，但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為最後抵減年度且

抵減金額不受限制者，則不受前開 50%之限制。 

該局進一步指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欲申請適用上開投資抵減者，應於辦理交貨當年度營利事業

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間開始前 4 個月起至申報期間截止日內，登錄經濟部所建置之申辦系統（下稱經

濟部系統，網址為 https://www.idbtax.org.tw/），依規定格式進行填報，並上傳投資計畫及支出項

目有關之證明文件，逾期不得再登錄或以紙本申請，同一課稅年度以申請 1 次為限。例如 114 年會計

年度屬曆年制且欲適用前揭投資抵減租稅優惠者，應於 115 年 1 月起至 5 月間登入經濟部申辦系統

提出申請，經系統通知申辦完成者，不得再次申請或登錄修改已傳送之相關文件資料。嗣辦理交貨

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相關文件，送請所在地之稅捐稽徵

機關核定其投資抵減稅額。 

該局呼籲，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如欲適用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規定者，應注意前揭相關時程及

作業規定，以免影響適用租稅優惠之權益。 

 

02 
金管會預告修正「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4 條規定，以利

金融機構增設分支機構更具彈性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 2 日 資料來源：金管會 1141202 新聞稿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be4821adf5f8410abb0a9cdfe11a38dd
https://www.idbtax.org.tw/
https://www.fsc.gov.tw/ch/home.jsp?id=96&parentpath=0,2&mcustomize=news_view.jsp&dataserno=202512020001&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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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表示，近十年多以來，國內金融機構業務發展愈臻成熟，各金融

機構財務相對健全，加以金融機構積極運用金融科技創新及發展數位金融，提供更便捷且不受環境

影響之金融服務。考量部分金融機構為增加金融服務廣度及深化客戶關依，有增設實體分支機構之

需求，為滿足不同發展策略之金融機構多元發展需求，使有意持續發展業務且體質尚佳之金融機構

增設分支機構更具彈性，爰研提「金融機構國內分支機構管理辦法」第 3 條、第 4 條修正草案，修

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金融機構未符合平均稅前淨值報酬率之相關財務條件者，每年仍得申請增設分支機構及其

家數限制。（修正條文第 3 條） 

二、定明由主管機關就上開申請增設分支機構之金融機構財務業務狀況，決定得增設分支機構之金

融機構名單。（修正條文第 4 條）。 

 

03 產創條例子法發布 助攻 AI 導入、節能減碳及投資新創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7 日 資料來源：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41127 新聞稿 

為加速產業進行數位、淨零雙軸轉型，以及加大投資新創事業力道，產業創新條例（下稱產創條例）

第 10 條之 1，、第 23 條之 1，、第 23 條之 2 業於今（114）年 5 月 7 日奉總統修正公布，經濟部與財政

部會同修正各相關子法，其中第 23 條之 1 子法於 11 月 20 日發布，第 10 條之 1 及第 23 條之 2 子

法則於今（27）日發布。 

  本次產創條例修正案大幅放寬適用範圍，第 10 條之 1 設備投資抵減，增納 AI 及節能減碳項目，

金額上限由現行 10 億元提高為 20 億元，並延長施行至 118 年；在鼓勵投資新創租稅優惠方面，第

23 條之１將有限合夥創投事業實收出資額門檻調降為 1.5 億元，並提高投資新創的比重；第 23 條之

2 放寬新創設立年限為 5 年，個人投資門檻調降至 50 萬元，屬國家重點發展產業者，所得額減除上

限提高至 500 萬元。各子法修正重點如次： 

一、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與資通安全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及節

能減碳抵減辦法（第 10 條之 1） 

  本次除保留智慧機械、5G 系統及資安項目外，也新增了 AI 及節能減碳項目，針對這些新項目，

明確訂定設備或服務必須具備的技術元素或功能範圍（如具 AI 算力的推論伺服器、AI 邊緣運算設

備、IE4 以上的高效能電動機、一級效率等級之高效能空氣壓縮系統等）。同時，考量軟體訂閱制已

成為普遍的商業模式，授權使用軟體認列為無形資產者，也納入投資抵減適用範圍。 

  為明確規範新舊法的適用期間，讓企業得以遵循，明定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訂購，才能適用新法

https://www.moea.gov.tw/MNS/populace/news/News.aspx?kind=1&menu_id=40&news_id=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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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的投資項目及金額上限。另增訂業者應於訂購日次日起 2 年內完成交貨或提供技術服務，並於

交貨年度申請抵減，如遇特殊情形，未能於前開期限內完成者，得於期限屆滿前申請展延 1 次，最長

不得超過 2 年。 

二、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租稅獎勵適用辦法（第 23 條之 1） 

  為鼓勵小型有限合夥創投事業投資新創，將實收出資額門檻由 3 億元調降為 1.5 億元，並為導引

資金更多、更早挹注於新創，規定有限合夥創投事業設立第 3 至 5 年累計投資新創金額占實收出資

額之比率，從 30%提高至 50%，期加快新創代得資金協助。 

三、個人投資新創事業公司所得減除辦法（第 23 條之 2） 

  這次配合修法新增國家重點發展產業的規定，明定重點產業適用領域範疇（如機器人、人工智

慧、無人機系統等）。配合新創設立年限自 2 年延長為 5 年，新增管理規定，增訂新創須就募資資金

擬具投資計畫，且計畫完成後要申請完成證明，均由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發，期加速新創將

募得資金投入營運所需、及早完成投資。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抵減辦法修正總說

明 

https://www.ida.gov.tw/ctlr?PRO=application.rwdApplicationView&id=1694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抵減辦法」，於一百零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訂定發布，並自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施行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曾於一百十一年七

月四日修正發布，納入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抵減，延長施行期間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並修正名稱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服

務抵減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茲因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於一百十四年五月七日修正公布，增訂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及節能減

碳投資抵減，爰修正本辦法，並將名稱修正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與資通安全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及節能減碳抵減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智慧機械所需具備智慧技術元素項目。（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 增訂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所需具備要件及用詞定義。（修正條文第五 

條）  

三、 增訂節能減碳所需具備要件及用詞定義。（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修正本辦法關於訂購及交貨時間之認定標準。（修正條文第八條）  

https://www.ida.gov.tw/ctlr?PRO=application.rwdApplicationView&id=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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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適用支出金額上限之認定標準。（修正條文第九條）  

六、 修正申請投資抵減時，應一併檢附支出項目證明文件與訂購文件。 

（修正條文第十五條）  

七、 本辦法施行期間自一百十四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修正條文第二十

一條） 

 

04 
符合條件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核定案件，得以公告方式代替核定通知書之填具

及送達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6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1126 新聞稿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依稅捐稽徵法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對於按納稅義務人申報資

料核定之案件，得以公告方式，載明申報業經核定，代替核定稅額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稅捐稽徵機關辦理核定稅額通知書公告送達辦法，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決（清）

算及其上一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案件，如未列入選查，經稅捐稽徵機關按申報資料核定，且無下列

情形之一者，得以公告方式代替核定通知書之填具及送達： 

一、申報適用租稅減免規定。 

二、申報適用所得稅法第 39 條盈虧互抵規定。 

三、當年度結算、決算或清算申報及上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為併同辦理者，其中任一申報項目未按

申報資料核定。 

符合透過公告送達之申報案件核定通知書，營利事業可於財政部稅務入口網、各地國稅局網站查詢

及下載；或向所轄各地區國稅局之分局、稽徵所及服務處臨櫃查詢或申請補發。 

 

05 利用境外無實質營運 CFC 隱匿在臺員工薪資所得，小心受罰！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1125 新聞稿 

為接軌國際反避稅趨勢及維護租稅公平，自辦理 11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起，應依所得稅

法第 43 條之 3 規定，就持有低稅負國家或地區之受控外國企業（下稱 CFC）當年度盈餘，按其持有

該 CFC 股份或資本額比率及持有期間計算認列 CFC 投資收益，計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課稅，並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9ef91c7c2f9441c7b810e46743d87bbc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94e3cdee7b7743de86549184ebaed2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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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示經 CFC 所在國家或地區或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或替代該財務報表之其他文據

供查對。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近期查核轄內甲公司 11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甲公司申報

其境外無實質營運之 CFC 為鉅額虧損，依提示 CFC 財務報表等資料，發現該 CFC 虧損原因為列報

給付甲公司董事長及多名員工薪資費用所致，惟查該等人員實際勞務提供地均在中華民國境內，甲

公司涉嫌利用境外無實質營運 CFC 隱匿在臺員工薪資所得及虛增 CFC 當年度虧損數，除調整正確

計算 CFC 虧損數外，有關隱匿在臺員工薪資所得部分，則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第 1 款前段規定限期

責令甲公司補繳應扣未扣之稅款及補報扣繳憑單，並處以罰鍰，另就該等人員薪資所得補徵綜合所

得稅。 

為落實營利事業 CFC 所得課徵所得稅制度，國稅局均會對 CFC 案件進行選案查核，營利事業如有利

用 CFC 規避我國境內納稅義務或短漏報 CFC 投資收益情事，應儘速向國稅局自動補報繳所漏稅額，

以免受罰。 

 

06 擴大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抵減適用範圍，鼓勵產業智慧轉型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25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1125 新聞稿 

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稱產創條例）第 10 條之 1 智慧機械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產品或

服務投資抵減，原定租稅優惠期間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屆滿，為因應產業及科技發展需求、數位及

淨零排放雙軸轉型發展趨勢，持續優化產業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鼓勵多元創新應用，爰於 114 年

5 月 7 日修正公布，增列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節能減碳等投資抵減項目，延長實施期間至 118 年

底，並提高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金額上限為新臺幣（下同）20 億元，以強化投資誘因。 

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說明，本次修正產創條例第 10 條之 1，適用範圍新增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節能

減碳之相關全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等投資抵減項目，另考量節能減碳相關系統設備之支

出高昂，為減輕產業投資負擔，提高汰換設備意願，因此提高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金額上限，由 10

億元提高至 20 億元，並延長租稅優惠實施期間自 1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8 年 12 月 31 日止，以鼓勵

產業智慧轉型，提升企業競議力。 

該局進一步說明，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於符合規定項目，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

100 萬元以上、20 億元以下，得就支出金額按「抵減率 5%（當年度抵減）、3%（分 3 年度抵減）」

擇一抵減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並以不超過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30%為限。企業可多加

運用本項租稅優惠措施，以減輕企業租稅負擔。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欲適用產創條例第 10 條之 1 之租稅優惠，應於辦理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ffa4c0dfc6c64d09b9f42c7be75f60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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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間開始前 4 個月起至申報截止日前，登錄經濟部申辦系統，完成線上申辦作業，並應於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依規定格式填報並檢附證明文件，以免影響適用租稅優惠之權益。 

 

07 
營利事業受控外國企業（CFC）當年度盈餘各組成項目如以外幣記帳或繳納，應

留意換算新臺幣匯率之規定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8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1118 新聞稿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民權稽徵所表示，為防杜營利事業利用低稅負國家或地區設立未具實質營運活動

之受控外國企業（CFC）以規避稅負，我國自 112 年度起施行營利事業 CFC 制度，因 CFC 及其轉投

資事業之財務報表數據多以外國貨幣表達，營利事業申報時應留意 CFC 當年度盈餘各組成項目以外

國貨幣記帳或繳納之金額換算新臺幣之匯率基準，以正確計算 CFC 當年度盈餘。 

該所進一步說明，依營利事業認列受控外國企業所得適用辦法第 6 條第 4 項規定，CFC 當年度盈餘

各組成項目如以外國貨幣記帳或繳納，應按當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外幣收盤即期買入匯率

（如無該匯率，以現金買入匯率）計算之年度平均匯率（以四捨五入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五位）換算

為新臺幣；如該外國貨幣非臺灣銀行牌告外幣，應以 CFC 主要往來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外幣收盤即

期買入匯率（如無該匯率，以現金買入匯率）折算為臺灣銀行牌告之任一外幣金額，再依前段規定辦

理。 

該所舉例說明，A 公司持有 100%受控外國企業甲公司，甲公司 112 年度盈餘除 CFC 本期稅後淨利

外，無其他組成項目，依甲公司 112 年度經我國合格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其記帳貨幣為美

金，並列報本期稅後淨利美金 20 萬元，經按 112 年度臺灣銀行每月末日之牌告外幣收盤即期買入匯

率計算之年度平均匯率為 31.1，，A 公司應列報其 100%持有之甲公司 112 年度投資收益新臺幣 622 萬

元（美金 20 萬元*換算匯率 31.1）。 

營利事業申報 CFC 當年度盈餘，應留意換算新臺幣匯率之規定，CFC 制度旨在提升我國反避稅機制

效能，同時兼顧跨國營利事業合理營運需求，如經檢視發現有未依規定申報或短漏報 CFC 投資收益

情形者，凡未經檢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可依稅捐稽徵法第 48 條

之 1 規定，自動向稽徵機關補報及補繳稅款並加計利息，免予處罰。 

 

08 
預告修正「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財務比率分析項目與公式，以提升資訊

揭露品質 

日期：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3 日 資料來源：財政部 1141113 新聞稿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考量我國於 115 年實施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 17 號「保險合約」

https://www.mof.gov.tw/singlehtml/384fb3077bb349ea973e7fc6f13b6974?cntId=65edbd6d3e17413fa0cd58282199d900
https://www.ib.gov.tw/ch/home.jsp?id=239&parentpath=0,2,238&mcustomize=multimessage_view.jsp&dataserno=202511130003&aplistdn=ou=news,ou=multisite,ou=chinese,ou=ap_root,o=fsc,c=tw&dtable=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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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稱 IFRS17），爰參考國際實施 IFRS17 情形，重新檢討財務報告之財務比率分析項目與公式，以

提升資訊揭露品質，研擬修正「保險業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本次共計修正四條條文及三個格式，並

刪除一個格式，說明如下： 

一、調整 IFRS17 下重要財務比率分析項目與公式，主要包括增訂壽險業之「保險服務結果對稅前純

益比率」、「合約服務邊際釋放對保險服務結果比率」、「新合約之合約服務邊際比率」及「新合約虧損

性合約損失比率」等。 

二、參考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 114 年 3 月 19 日修正發布規定，酌修文字及刪除主要股東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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